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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計畫背景與範圍

貳、變更計畫說明

參、陳情意見表達方式

變更機關 ：新竹縣政府
中華民國111年12月17日

公開展覽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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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二、辦理流程

三、計畫位置與範圍

四、發展現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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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形塑生活與觀光發展機能
之規劃。

❖ 落實溫泉區管理計畫與上
位相關計畫之指導。

❖ 研議符合當地需求與因應
都市防災之策略。

緣起
考量國內觀光旅遊需求與因應
氣候變遷課題，考量原住民族
居住需求，檢討原來土地使用
計畫之合理性。

一
、
計
畫
緣
起
與
目
的

辦理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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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辦
理
流
程

公告徵求意見(105.3.16公告)

召開機關協調會

通盤檢討書圖草案製作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縣都委會審議

部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新竹縣政府公告發布實施

公展前座談會

111.11.22 起公開展覽30天
111.12.17 辦理說明會

人民陳情意見

部落會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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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三
、
計
畫
位
置
與
範
圍

計畫位置
❖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

122縣道南段。

❖ 以122縣道為主要聯外道
路，往北聯絡竹東、國3，
往南可經白蘭部落，到達
苗栗泰安(觀霧) 。

圖例

本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與面積
❖東 以 上 坪 溪 以 東

200~300m處。

❖西 以 竹 122 縣 道 以 西
40~140m處。

❖南以上坪溪以南120m處。

❖北以清泉三號吊橋西端以
北400m處。

❖計畫面積79.3830公頃。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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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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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桃山國小

清泉天主堂

1

3

張學良文化園區

2
1

2

3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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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現
況
概
述

坡度分析 土地權屬

7

圖例

三級坡以下

四級坡

五級坡以上
未登錄地

本計畫範圍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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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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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1.19農水保字第1090735170
號函公告廢止劃定之特定水土保持區。

DF042

DF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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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變
更
位
置
及
內
容

變1：計畫年期修正為民國125年

變2：計畫人口調整為1,250人

變9：增修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變更圖例

變5案

變6案

變7案

變8案

變4案

變3案

本次提出通盤檢討變更案共計9案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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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變1案 –計畫年期
本次通檢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民國100年 民國125年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新竹縣國土計
畫之計畫年期為125年予以調整。

變2案-計畫人口
本次通檢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500人 1,250人 依循新竹縣國土計畫之指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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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變3案 –機二用地及其周邊人行步道

本次通檢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摘錄)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機關用地
(機二)
(0.6522)

商業區(附1)
(0.6445)

1.為提供計畫區內休閒住宿及相關衍生之需求。
2.為維護地主權益及考量區位條件，私有地(桃山段
513-2、514-1、 513-3、514-3及514-4地號)土地，
併鄰近分區變更為保護區。
3.變更為保護區部分，依「新竹縣各都市計畫地區
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建議免予回饋。

保護區(0.0077)

人行步道用地 保護區(0.0180)

變更內容示意圖

附帶條件1：
1.依「新竹縣各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變
更回饋審議原則」辦理，機關用地變更
為商業區之負擔公共設施比例至少為
35%，並得以代金抵充之。前開代金規
定如下：
(1)代金規定：基地面積×35%×繳交當期

土地市價。
(2)回饋時機:取得使用執照前完成回饋。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前
與縣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內以
利執行，如無法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之
日起3年內完成捐贈，應依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辦理檢討恢復為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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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3案 –機二用地及其周邊人行步道

變更後示意圖正射影像示意圖

清

石

道

路

清

石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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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變4案 –機三用地

本次通檢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摘錄)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機關用地
(機三)
(0.1395)

第二種住宅區
(0.1395)

1.機三用地原為一通變7案，由原乙種旅館區變更為
住宅區及機關用地。
2.故考量該機三用地原為乙種旅館區，且其鄰近分區
為第二種住宅區，建議依第一次通盤檢討變7案住
宅區之原則及規範，建蔽率及容積率比照第二種住
宅區之規定，故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免予回饋。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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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4案 –機三用地

變更後示意圖正射影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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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變5案 –保護區、兒一用地、電信事業用地
本次通檢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摘錄)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保護區
(4.0028)

兒童遊樂場
用地(兒一)
(0.0945)

電信事業用地
(0.0592)

第三種住宅區
(4.1565)
(附2)

1.為保障基本居住權利，考量保護區既有建物分布，
檢討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
2.兒一用地係考量本風景特定區計畫已有空曠之山
林，且其區位條件無開闢之需要，並解決公設保
留地長年未徵收之問題。
3.經查電信事業用地自97年9月發布實施本案第二
次通盤檢討至今仍尚未完成停車場用地興闢，故
考量實際需求予以檢討變更。

附帶條件2：
1.申請人須為設籍於五峰鄉。
2.申請範圍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
(1)位於河川區域、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
(2)未臨接計畫道路、現有巷道；但可取得基地與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進出證明

者，或該進出道路屬鄉公所開闢或管養且路寬足供消防車通行者，不在此限。
3.申請基地其建蔽率不得大於10％，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二層樓且簷高不得超過七公尺 ，建築物最

大基層面積不得超過330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495平方公尺，原始地形平均坡度超過
30%之土地，不得建築使用，並不得計入法定空地。

4.申請自住住宅新建之基地座落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之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地滑、
地質遺跡)、高山崩潛感地區，或其他主管機關公告有影響開發建築安全之地區，須經建築師、土
木及大地工程相關專業技師詳細勘測地形、地質判斷無安全顧慮後，並經主管機關依地質法等相關
規定審查通過。

5.依本規定申請之自住住宅不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其他各種容積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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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5案 –保護區、兒一用地、電信事業用地

變更內容示意圖

•影原餐坊

•

真耶穌教會
清泉教會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嵨
瀨教會

老王客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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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5案 –保護區、兒一用地、電信事業用地

正射影像示意圖

•影原餐坊

•
真耶穌教會
清泉教會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嵨
瀨教會老王客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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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5案 –保護區、兒一用地、電信事業用地

變更內容示意圖

•桃山國小
老王客棧•

•三毛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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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5案 –保護區、兒一用地、電信事業用地

正射影像示意圖

•桃山國小
老王客棧•

•三毛居所



附帶條件3：
1.依「新竹縣各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辦理，兒童遊樂場用地變更
為休閒遊憩專用區之負擔公共設施比例至少為25%，並得以代金抵充之。前開代金規定
如下：
(1)代金規定：基地面積×25%×繳交當期土地市價。
(2)回饋時機:取得使用執照前完成回饋。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前與縣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內以利執行
，如無法於本次通盤檢討核定之日起3年內完成捐贈，應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
恢復為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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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變6案 –兒二用地及周邊人行步道

本次通檢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摘錄)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兒童遊樂場
用地(兒二)
(0.1341)

休閒遊憩專
用區(0.1334)
(附3)

1.考量兒二用地主要現況為清泉山莊、籃球場等休憩使用，
有維持之必要，變更為休閒遊憩專用區(附帶條件)。
2.休閒遊憩專用區容許使用如下：(1)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
公布之「行業統計分類」之住宿及餐飲業（大類）、零
售業（中類）、旅行及相關服務業（中類）、運動服務
業（小類）。(2)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指稱之休閒運動設施。(3)依「民宿管理辦法」所
指稱之民宿。(4)其他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之休閒遊憩設
施之使用。
3.另考量兒二用地周邊為地方信仰中心(清泉天主堂)，為地
方重要文化、休閒據點，兒二用地範圍內私有地(桃山段
547-32地號) 、公有地(桃山段553-27地號)土地及周邊人
行步道用地變更為廣場用地，以利周邊地區整體規劃。

廣場用地
(廣一)(0.0007)

人行步道
用地(0.2746)

廣場用地
(廣一)(0.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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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6案 –兒二用地及周邊人行步道

變更內容示意圖

正射影像示意圖

變更後示意圖



附帶條件4：
1.依「新竹縣各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使
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辦理，停車
場用地變更原住民文化區之負擔公
共設施比例至少為25%，並得以代金
抵充之。前開代金規定如下：
(1)代金規定：基地面積×25%×繳交

當期土地市價。
(2)回饋時機:取得使用執照前完成回

饋。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本次通盤檢討核
定前與縣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
畫書內以利執行，如無法於本次通
盤檢討核定之日起3年內完成捐贈，
應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恢
復為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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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變7案 –停一用地

本次通檢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摘錄)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停車場用地
(0.1956)

原住民文化區
(原一)(0.1956)

(附4)

為推動清泉觀光事業、保留在地歷史文化與發展原
住民文化，部分停車場用地併鄰近分區變更為原住
民文化區，以供觀光發展使用。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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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7案 –停一用地

變更後示意圖正射影像示意圖

五峰清泉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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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變8案 –浴二用地

本次通檢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摘錄)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大眾浴池
用地(浴二)
(0.1115)

第二種旅館區
(0.1115)

1.考量浴二用地現況係以服務遊客提供簡易餐飲使用為主，且
土地未取得無使用需求，予以檢討變更。

2.大眾浴池用地供公共造產之大眾浴室使用，並得為服務遊客
供作簡易餐飲、紀念品販售等服務使用，其建蔽率不得大於
50%，容積率不得大於150%。

3.參酌新竹縣各都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以
調降容積方式變更旅館區，且因其原屬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19日農水保字第1090735170號
函公告廢止)，變更後之旅館區容積率建議不大於鄰近使用
性質相同之容積率，其計算方式如下:

依回饋原則計算之容積率為250%×(1-25%)=187.5%，考量其
周邊大眾浴池用地容積率為150%，故第二種旅館區容積率不
得大於150%。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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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8案 –浴二用地

變更後示意圖正射影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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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二、第一種住宅區：建蔽率不
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
率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不
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
率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其建築物高度不得高過二
層樓，簷高不得超過七公
尺。

二、第一種住宅區：建蔽率不
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
率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不
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
率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其建築物高度不得高過二
層樓，簷高不得超過七公
尺。
第三種住宅區：其建蔽率
不得大於10％，建築物高
度不得超過二層樓且簷高
不得超過七公尺 ，建築物
最大基層面積不得超過330
平方公尺 、總樓地板面積
不得超過495平方公尺，原
始地形平均坡度超過30%之
土地，不得建築使用，並
不得計入法定空地。

配合第三種
住宅區劃設
修訂。

變9案-增修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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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

三、商業區：
(一)建蔽率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

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二)商業區之開發應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

並應提送新竹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始得申請發照建築。

配合商業區
劃設增訂建
蔽率及容積
率規定

三、旅館區：
(一)專供建築旅館及其

附屬建築使用，除
為建築整地需要外
不得變更地形、地
貌影響景觀，其建
蔽率不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不
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五十。

(二)旅館區之開發應以
整體開發方式辦理
並應提送新竹縣都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始得申
請發照建築。

四、旅館區：
(一)旅館區專供建築旅館及其附屬建築使

用，除為建築整地需要外不得變更地形、
地貌影響景觀，其建蔽率不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
十。

(二)旅館區之開發應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
並應提送新竹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始得申請發照建築。

(三)第二種旅館區專供建築旅館及其附屬
建築使用，除為建築整地需要外不得變
更地形、地貌影響景觀，其建蔽率不得
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不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五十。

配合第二種旅
館區劃設增訂
建蔽率、容積
率及容許使用
規定。

變9案-增修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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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

五、休閒遊憩專用區：建蔽率不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率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容許
使用如下：

(一)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行業標準分類」
之住宿及餐飲業（大類）、零售業（中類）、
旅行及相關代訂服務業（中類）、運動服務
業（小類）。

(二)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指稱之休閒運動設施。

(三)依「民宿管理辦法」所指稱之民宿。
(四)其他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之休閒遊憩設施之

使用。
(五)休閒遊憩專用區之開發應以整體開發方式辦

理並應提送新竹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始得申請發照建築。

配合休閒遊
憩專用區劃
設增訂建蔽
率、容積率
及容許使用
規定

變9案-增修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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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變
更
內
容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十一、機關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二百。機關用地內建築基地應於發照前將開
發建築計畫提送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始得發照建築。

刪除。 配合通盤檢討變
更內容予以刪除

十二、電信事業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電信事業用地內建築物應自基地
境界線至少退縮4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2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綠化。

刪除。 配合通盤檢討變
更內容予以刪除

十四、兒童遊樂場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十五，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十。

刪除。 配合通盤檢討變
更內容予以刪除

十六、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益性設施，
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
計」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
之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之
百分之三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
年、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
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公眾使用，經交通
部主管機關核准者。

刪除。 因應本計畫區之
發展定位，以及
考量地形條件，
予以刪除相關容
積獎勵之規定。

變9案-增修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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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陳
情
意
見
表
達
方
式

【公開展覽】
➢ 日期：自民國111年11月
22日起，計30天。

➢ 地點：新竹縣政府產業發
展處、新竹縣五峰鄉公
所 。

【公開展覽說明會】
➢ 日期：民國111年12月17

日(星期六)， 上午10時
00分。

➢ 地點：新竹縣五峰鄉桃山
國小視聽教室（新竹縣五
峰鄉桃山15鄰243號）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
有意見，得以書面載明姓
名、地址及聯絡方式等，
向新竹縣政府或五峰鄉公
所提出建議，俾供檢討變
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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